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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推进财政预算科学化、精细化，提高财政支出资金安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和部门管理水平，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苏发〔2019〕6号）、《南京市市级财政预算绩效评价操作规程（试行）》（宁财绩〔2020〕260号）等文件的总体要求，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委托江苏益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对2024年度南京市农村合作经济专项资金项目实施绩效评价，现将评价情况及结果报告如下：
[bookmark: _Toc21350][bookmark: _Toc27488][bookmark: _Toc17659][bookmark: _Toc14649][bookmark: _Toc20890][bookmark: _Toc24902]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_Toc16903][bookmark: _Toc16801][bookmark: _Toc21565][bookmark: _Toc27360][bookmark: _Toc5789][bookmark: _Toc455]（一）项目基本情况
1.立项背景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南京市积极贯彻落实国家、省级部署要求，出台《南京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振行动计划(2023—2025年)》《南京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管理办法》《市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南京市“金陵农园保”贷款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聚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规范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及提升农村金融服务等领域为增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实力与带动能力，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南京都市现代农业强市建设注入强大动力。
2. 项目主要内容及工作任务
2024年度南京市农村合作经济专项总预算5,021.69万元，具体工作内容及任务安排情况如下：
（1）市本级项目
市本级项目安排专项经费1,444.66万元，其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信用管理系统提升20万元；市农村产权交易市场规范化能力提升资金100万元；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费用补助1,310.90万元；“双优”合作社评选活动尾款3.98万元，股份经济合作社评优尾款9.78万元。
（2） 切块到各区资金项目
1　 合作社财务电算化和标准化管理 
规范合作社财务管理，对合作社财务电算化给予一定补助经费37.41万元。其中：合作社财务电算化按照300元/家，预算补助847家，25.41万元；合作社标准化管理12万元。
2　 农村产权交易市场规范化能力提升
农村产权交易市场规范化能力提升100万元，其中：江宁区、浦口区各新建1个镇街农村产权交易样板中心（镇街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补助标准为50万元/个。
3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
下拨各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市级配套资金720万元，其中：支持2023年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市级尾款资金180万元；2024年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市级第一批资金540万元。
4　 贷款贴息资金
经市区两级综合测算，安排补贴资金2719.62万元切块到区，由各区负责发放至经营主体，有效减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成本负担。第一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2422.95万元，第二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296.67万元。具体实施细则按照《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金陵惠农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宁农计〔2021〕26号）文件要求，原则上按照不低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向商业银行实际支付“金陵惠农贷”和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贷款利息的40%予以补贴。
[bookmark: _Toc3021][bookmark: _Toc22569][bookmark: _Toc8954][bookmark: _Toc11506]（二）项目资金情况
1. 资金预算及分配情况
2024年，南京市财政局和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先后联合印发《关于下达2024年第一批市级单位农业专项资金补助计划的通知》（宁农计〔2024〕8号）、《关于下达2024年第一批市级农业专项资金计划的通知》（宁农计〔2024〕9号）、《关于下达2024年第二批市级农业专项资金计划的通知》（宁农计〔2024〕28号）、《关于下达2024年第三批市级农业专项资金计划的通知》（宁农计〔2024〕44号）等文件，预算安排农村合作经济专项资金共5,021.69万元。具体见2024年度市级农村合作专项资金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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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主体培优
	农村产权交易
	农村集体经济
	农村金融服务
	合计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信用管理系统提升资金
	合作社财务电算化和标准化管理数量（个）
	合作社财务电算化和标准化管理金额
（万元）
	农村产权交易市场规范化能力提升数量（个）
	农村产权交易市场规范化能力提升金额（万元）
	2023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数量（个）
	2023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市级补助资金尾款（万元）
	2024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数量（个）
	2024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市级补助资金（万元）
	新型农业
经营
主体贴息（万元）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保费（万元）
	第一批小计（万元）
	第二批资金农村金融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贴息（万元）
	第三批资金活动尾款（双优合作社、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评选）
	

	江北新区
	
	15
	1.45
	
	
	
	
	
	
	58.33 
	
	58.33 
	0
	
	59.78 

	江宁区
	
	142
	6.26
	1
	50
	
	
	2
	90
	593.18 
	
	593.18 
	0
	
	739.44 

	浦口区
	
	91
	4.73
	1
	50
	
	
	2
	90
	187.92 
	
	187.92 
	44.02
	
	376.67 

	六合区
	
	140
	6.2
	
	
	5
	60
	3
	135
	559.42 
	
	559.42 
	18.34
	
	778.96 

	溧水区
	
	243
	9.29
	
	
	2
	45
	2
	90
	761.38 
	
	761.38 
	222.03
	
	1127.70 

	高淳区
	
	177
	7.31
	
	
	5
	75
	3
	135
	168.36 
	
	168.36 
	12.28
	
	397.95 

	栖霞区
	
	39
	2.17
	
	
	
	
	
	
	75.16 
	
	75.16 
	0
	
	77.33 

	雨花台区
	
	
	
	
	
	
	
	
	
	19.20 
	
	19.20 
	0
	
	19.20 

	市本级
	20
	
	
	1
	100
	
	
	
	
	0.00 
	1310.90 
	1310.90 
	
	13.76
	1444.66 

	全市合计
	20
	847
	37.41
	3
	200
	12
	180
	12
	540
	2422.95 
	1310.90 
	3733.85
	296.67
	13.76
	5021.69


 2024年度市级农村合作经济专项资金来源明细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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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6月10日，2024年市级农村合作经济专项资金实际到位 5,021.69 万元，其中：市本级资金使用1444.66万元，拨付到各区资金3,577.03万元。各区拨付至街道54.22万元，拨付至实施主体4354.26万元，尚有359.24万元未拨付。各区统筹配套资金750万元，均用于支持农村集体经济项目。2024年资金结余划转财政253.97万元，用于2025年度合作经济专项资金使用。
2024年度农村合作经济专项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单位
	 资金预算
	资金
到位
	支付至
街道
	 各区统筹资金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8]拨付
至实施主体
	结余划转
	未拨付

	1
	江北新区
	 59.78 
	 59.78 
	
	
	 31.13 
	 28.65 
	   -     

	2
	江宁区
	 739.44 
	 739.44 
	54.22
	 120.00 
	 476.45  
	 167.99 
	 40.78  

	3
	浦口区
	 376.67 
	 376.67 
	
	 120.00 
	 289.34 
	 37.33 
	 50.00 

	4
	六合区
	 778.96 
	 778.96 
	
	 180.00 
	 583.96 
	
	 195.00 

	5
	溧水区
	 1,127.70 
	 1,127.70 
	
	 120.00 
	 1,127.70 
	
	

	6
	高淳区
	 397.95 
	 397.95 
	
	 210.00 
	 324.49 
	
	 73.46 

	7
	栖霞区
	 77.33 
	 77.33 
	
	
	 77.33 
	
	

	8
	雨花台区
	 19.20 
	 19.20 
	
	
	 19.20 
	
	

	9
	市本级
	 1,444.66 
	 1,444.66 
	
	
	 1,424.66 
	 20.00 
	

	合计
	 5,021.69 
	 5,021.69 
	54.22 
	 750.00 
	 4,354.26 
	 253.97 
	 359.24 


注：未拨付资金=资金预算-支付至街道-拨付至实施主体资金-结余划转资金
（1）市本级项目。经费预算1444.66万元，使用1424.66万元。其中：原定于列入2024年市级第一批农村合作经济专项资金中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信用管理系统提升”项目经费20万元，因南京市创新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南京金服”平台)统一管理转移后该系统将关停，不再进行功能提升，不再实施，具体详见关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信用管理系统提升项目终止申请》的批复（宁农经〔2024〕16号）。
2022年4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江苏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分公司负责担保的南京市政策性农业融资贷款担保补助费用专项核查，由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共同商定核查方案，确定第三方江苏正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开展核查，并出具苏正中核字〔2024〕30号，经党组会、财经领导小组会审议，认可报告期内省农担南京分公司申报的1515笔，1310.90万元南京市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保费补助材料符合《关于印发扶持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纾困解难稳定农业发展政策措施的通知》(宁农计〔2022〕14 号)、《关于开展南京市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费用补助(试行)的通知》(宁财农〔2023〕68号)文件相关规定。
宁农计〔2024〕44号文件明确现代农业发展专项中支持农村合作经济资金共13.76万元。主要用于2023年“双优”合作社评选活动项目及2023年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评优活动项目尾款。其中支付给南京日报发展有限责任公司3.98万元，南京紫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9.78万元。
2024年度市本级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金额
	拨付金额
	备注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信用管理系统提升资金
	20
	0
	宁农计〔2024〕8号、
宁农经〔2024〕16号

	农村产权交易市场规范化能力
提升金额（万元）
	100
	100
	宁农计〔2024〕8号

	农村金融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保费（万元）
	1,310.90
	1,310.90
	宁农计〔2024〕8号、
苏正中核字〔2024〕30号

	活动尾款（双优合作社、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评选）
	13.76
	13.76
	宁农计〔2024〕44号

	合    计
	1,444.66
	1,424.66
	



（2） 合作社财务电算化和标准化管理项目。合作社财务电算化资金预算37.41万元，已全部实施完毕，资金已拨付到相关实施主体。具体明细如下：
      2024年度市本级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单位
	预算数
	实施情况

	
	
	数量
	金额
	完成数量
	拨付金额

	1
	江北新区
	15
	1.45
	15
	1.45

	2
	江宁区
	142
	6.26
	142
	6.26

	3
	浦口区
	91
	4.73
	91
	4.73

	4
	六合区
	140
	6.2
	140
	6.2

	5
	溧水区
	243
	9.29
	243
	9.29

	6
	高淳区
	177
	7.31
	154
	7.31

	7
	栖霞区
	39
	2.17
	39
	2.17

	合计
	847
	37.41
	824
	37.41


小注：高淳区完成数量与预算数差额23家，原因部分合作社已清理。

（3）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农村产权交易市场规范化能力提升。经费预算100万元，下达浦口区和江宁区各1个项目。目前浦口区桥林街道农村产权交易市场规范化能力提升项目正在实施，预计2025年7月底前完工。江宁区未实施农村产权交易项目，在同一专项内统筹调整为2024年江宁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项目。目前江宁区如莉家庭农场冷库建设项目已完工，未验收审计，总投资为11.53万元。
（4）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市级配套资金720万元全部下达到各区。其中：支持2023年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市级尾款资金180万元，并在《关于下达2024年第二批市级农业专项资金计划的通知》（宁农计〔2024〕28号）中明确：根据省下尾款，同比例清算市级补助尾款；支持2024年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市级第一批资金540万元。

2024年度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单位
	2023年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
市级尾款
	2024年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
市级第一批资金

	
	预算
	实施
	预算
	实施

	
	数量
	金额
	完成
数量
	拨付
金额
	数量
	金额
	完成
数量
	拨付
金额

	江宁区
	
	
	
	
	2
	90
	2
	45

	浦口区
	
	
	
	
	2
	90
	2
	90

	六合区
	5
	60
	4
	0
	3
	135
	3
	0

	溧水区
	2
	45
	2
	45
	2
	90
	2
	90

	高淳区
	5
	75
	5
	75
	3
	135
	2
	90

	合计
	12
	180
	11
	120
	12
	540
	11
	315


[bookmark: OLE_LINK35]小注：2024年江宁区1个项目、六合区3个项目市级第一批资金未拨付到主体。
（5）农村金融服务-贷款贴息项目。预算安排兑付年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资金2719.62万元，资金到位率100%；各区已实施贷款贴息资金2485.65万元。资金使用率103.7%具体情况如下表：
2024年度贷款贴息资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bookmark: _Hlk204349852][bookmark: _Toc24991][bookmark: _Toc7379][bookmark: _Toc22114][bookmark: _Toc27304]序号
	单位
	本年度下达资金
	[bookmark: OLE_LINK9]本年度下达市级财政资金使用
	上年市级财政资金结转本年度使用
	实际本年贴息金额
	资金使用率
	本年市级财政资金结转

	1
	江北新区
	 58.33 
	 29.68 
	 16.36 
	 46.04 
	78.93%
	28.65

	2
	江宁区
	 593.18 
	 425.19 
	
	 425.19 
	71.68%
	167.99

	3
	浦口区
	 231.94 
	 194.61 
	 67.62 
	 262.23 
	113.06%
	37.33

	4
	六合区
	 577.76 
	 577.76 
	 -   
	 577.76 
	100%
	0

	5
	溧水区
	 983.41 
	 983.41 
	 -   
	 983.41 
	100%
	0

	6
	高淳区
	 180.64 
	 180.64 
	 234.88 
	 415.53 
	230%
	0

	7
	栖霞区
	 75.16 
	 75.16 
	 15.34 
	 90.50 
	120.4%
	0

	8
	雨花台区
	 19.20 
	 19.20 
	 -   
	 19.20 
	100%
	0

	合计
	2719.62 
	 2485.65 
	 334.20 
	2819.86
	103.7%
	233.97


（三）绩效目标
1.绩效总目标
(1)加强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信息化管理力度，培育示范主体超1500家。
(2)减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成本负担，减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陵农担贷”保费成本，“金陵惠农贷”年投放达12亿元。
(3)农村产权交易规范化能力有效提升，累计交易额突破120亿元。
2.年度目标
（1）区级以上农民合作社示范社财务电算化实现全覆盖，管理有效提升。
（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信用管理系统功能优化升级，覆盖全市1万家经营主体。
（3）农村产权交易规范化能力有效提升，年交易额超12亿元。
（4）“金陵惠农贷”投放12亿元，贷款贴息惠及新型农业主体1000户以上。
（5）扶持12个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壮大发展。
[bookmark: _Toc8334][bookmark: _Toc25121][bookmark: _Toc14690][bookmark: _Toc4264]二、评价结论
[bookmark: _Toc29892][bookmark: _Toc22708][bookmark: _Toc21587][bookmark: _Toc23055]（一）评价对象及范围
①农民合作社财务电算化管理；②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信用管理系统功能;③“双优”合作社评选活动尾款；④规范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建设；⑤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评优活动尾款；⑥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市级补助资金；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和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贷款保费。
[bookmark: _Toc9257][bookmark: _Toc29219][bookmark: _Toc8689][bookmark: _Toc31924]（二）评价结论
市农业农村局能够做好前期农村合作经济专项统筹精准测算，及时将各类子项项目入库市级农业项目管理系统。各区农业农村部门能够根据切块资金相关办法做好项目申报指南，对申报的项目组织专家评审，项目实施单位根据批复的实施方案积极组织施工，已经组织实施的项目总体完成进度良好。但六合区集体经济项目实施进度较为滞后，资金支付进度较慢或不及时。
[bookmark: _Toc21479][bookmark: _Toc14558][bookmark: _Toc3692][bookmark: _Toc23121][bookmark: _Toc14858][bookmark: _Toc26496]（三）评价结果
运用评价体系及评分标准，主要采用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比较法、其他辅助等评价方法进行独立客观评价，总分100分，最终综合评分为90.02分，其中项目设立16.64分，项目管理20.97分，项目产出32.21分，项目效益20.20分（详见附表），评价结果为“优”。
	摘要
	项目设立
	项目管理
	项目产出
	项目效益
	评价得分

	满分
	17.00
	23
	39.00
	21.00
	100.00

	得分
	16.64
	20.97
	32.21
	20.20
	90.02


具体指标分析如下：
1. [bookmark: _Toc6070]项目决策
[bookmark: _GoBack]主要从项目立项、绩效目标、资金投入6个方面进行评价。指标分值为17分，评价得分为16.64分。
（1）项目立项
主要从立项充分性、规范性两个方面进行评价。考察项目立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发展规划以及部门职责，用以反映和考核专项立项依据情况。考察专项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财政专项资金要求，用以反映和考核专项立项程序的规范情况。该指标分值为5分，实际得分为5分。
（2）绩效目标
主要从绩效指标明确性和绩效目标合理性2个角度进行评价，考察专项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专项绩效目标与专项实施的相符情况。项目设定长期目标、年度绩效目标，符合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等部委文件精神，与南京市农村合作经济实际情况与发展需求相匹配。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将绩效指标细化为合作社财务电算化和标准化管理数量847个，农村产权交易市场规范化能力提升数量3个，2023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数量12个，2024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数量12个，安排拨付惠农贷贴息资金3733.85万元等定量绩效指标，指标清晰、可衡量；该绩效指标均与年度工作计划相关，目的明确。该指标分值为6分，实际得分为6分。
（3） 资金投入
主要从预算编制科学性和资金分配合理性两个方面进行评价，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有明确标准，资金额度与年度目标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编制的合理性。项目资金分配依据是否充分，项目资金分配是否合理。
南京市农业农村局根据2023年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各级示范认定评选情况、预算执行情况以及2024年度项目实施目标和各区上报的摸排情况等编制预算，资金额度与年度目标相适应，较为科学。
项目资金分配坚持择优选项、追求效益的原则，由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相关规划、实施方案等编制、项目审核筛选、项目组织实施和监督等，研究提出任务和资金分配，资金由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和南京市财政局联合下达通知，按照预算和项目实施结果，直接拨付到市本级单位和各区农业农村局，资金分配合理。但存在部分结余结转资金和部分统筹使用资金。该指标分值6分，扣分0.36分，实际得分5.64分。
2.项目过程
主要从资金管理、组织实施的两个方面进行评价。指标分值为23分，评价得分为20.97分。
（1） 资金管理
该指标主要从资金到位率、预算执行率和资金使用合规性3个方面考察市级资金是否按时全部对接到项目，截至市级下达资金文件中规定的项目完成时间，资金支出比例是否达到100%以上，项目安排是否符合《南京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资金到位率：市级财政资金预算安排5021.69万元，除市本级使用的1444.66 万元，3577.03万元已全部直接下达南京市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和各区，市级资金到位率100%。
截至2025年6月13日，南京市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及各区已拨付至实施主体4354.26万元，预算执行率86.71%（预算执行率=支付金额/预算数）。
资金使用合规性：南京市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和各区项目资金使用基本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规定，项目资金使用较为规范。该指标分值10分，扣0.53分，实际得分9.47分。
（2） 组织实施
主要是从管理制度健全性、制度执行有效性、项目库管理和项目信息管理规范性（信息公开）4个方面考察项目实施单位的业务管理制度、资金管理制度是否健全，用以反映和考核业务管理制度、资金管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情况。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是否有效。是否按要求纳入项目库。评价资金项目信息公开和公示公告制度执行情况，各类检查、绩效评价整改落实情况，以及按照要求公开衔接乡村振兴有关政策、资金使用和项目安排等情况。但是项目入库及时更新方面有待加强。
制度执行有效性：南京市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和各区基本能按照项目资金管理要求执行。各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管理规定，采取相应的项目质量检查、验收等必需的控制措施或手段。市级印发《关于开展农村合作经济条线有关项目督查的通知》后，对各区项目管理情况、项目实施进度、资金管理情况等进行多次督查。该指标分值13分，扣1.5分，实际得分11.5分。
3.项目产出
主要从质量指标、数量指标、时效和成本4个方面进行评价。指标分值为39分，评价得分为32.21分。
（1） 产出数量
主要从建设合作社财务电算化和标准化管理数量、农村产权交易市场规范化能力提升数量、2023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数量、2024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数量、年带动“金陵惠农贷”投放、“金陵农担贷”保费减免等六个方面考量年度目标的完成情况。
2024年南京市农村合作经济专项计划任务：对合作社财务电算化和标准化管理数量847个；打造新建镇（街）级农村产权交易市场标准化样板中心2个；2023年12个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市级资金尾款，2024年新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12个；兑付年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实际完成情况如下：
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信用管理系统提升资金项目经费20万元项目已取消。
2　 合作社财务电算化和标准化管理数量任务847个，实际完成824个，因高淳区合作社清理，原定奖补177个合作社调整为奖补154个合作社，资金已全部拨付到位。
3　 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任务3个，浦口区桥林街道立项1个，正在实施。江宁区1个未立项，资金已统筹使用。市农村产权交易市场规范化能力提升项目完成实施，资金100万元拨付到位，实施单位验收合格后支付。
该指标分值22分，扣2.09分，得分19.91分。
（2） 产出质量
[bookmark: OLE_LINK36][bookmark: OLE_LINK37][bookmark: OLE_LINK39][bookmark: OLE_LINK38]从农村集体经济项目经济效益提高、项目验收合格率、跟踪督促及问题整改等三个方面考量农村集体经济项目经济效益是否得到提高。项目工程质量水平是否满足设计要求，达到合同约定要求，工程验收是否合格。项目在审计、督查、巡视等工作中被检查出来问题的整改落实的及时性和有效性，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对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2023年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市级尾款已拨付；2024年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市级第一批资金已拨付，24个项目已验收10个，其中：溧水区4个（2023年度2个，2024年度2个），高淳区2023年度5个项目，江宁区2024年度1个项目。六合区2023年度的项目已提出整改要求2024年度问题未整改。六合区部分项目实施进度慢，经济效益尚未得到体现。该指标分值7分，扣2.45分，得分4.55分。
（3） 产出时效
该指标主要考量项目是否按计划工期完成。按计划工期完成得满分，每有一项未完成扣10%权重分，扣完为止。  高淳区、六合区未完工各1个，六合区工期延迟1个 。该指标分值5分，扣2.25分，得分2.75分。
（4） 产出成本
该指标从减轻新型经营主体融资成本角度考量市级实际兑现贴息资金占申请贷款的经营户实际支付银行利息的比例。市级实际兑现贴息资金占申请贷款的经营户实际支付银行利息的比例达到40%以上得满分，40%及以下，每降低5%扣10%的分值，扣完即止。实际兑现贴息资金占申请贷款的经营户实际支付银行利息的比例为53.11%，该指标分值5分，得分5分。
4.项目效益
主要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性发展和满意度5个方面进行评价。指标分值为21分，评价得分为20.20分。
（1） 经济效益
该指标从带动社会资本投入、引导农村产权进场交易量两个方面考察专项贴息资金的投入能否有效发挥财政资金乘数、带动农业直接投资。引导农村产权进场交易量情况。拓展“金陵惠农贷”合作银行至20家；“金陵惠农小额贷”整村授信率达99%，授信户数49万户，授信总额超500亿元。加大农业主导产业、农业农村重大项目信贷支持，提升涉农领域贷款融资可得性、便捷度。扩大贷款贴息政策覆盖面、惠及度。年直接带动银行放贷超20亿元，间接撬动社会资本投入超100亿元。有效带动社会资本投入。据统计，2024年全市贴息3733.85万元，年直接带动银行放贷超99亿元，间接撬动社会资本投入超100亿元。项目资金引导农村产权交易量持续增长，全年新增农村产权流转交易7691笔，交易金额21.4亿元，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和解决农民就业增收作出了积极贡献。该指标分值4分，得分4分。  
（2） 社会效益
主要从降低农业企业融资成本、社会反响两个方面考察项目是否降低了贴息名录中农业企业的融资成本。支持项目获得奖项、媒体报道情况。
项目带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蓬勃发展，成为现代农业发展主力军。以《南京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振行动计划（2022—2025年）》为核心，以“六美”家庭农场、“双优”合作社为标杆引领，实施“万家规范，千家示范，百家标杆”工程，推动经营主体由数量增长向量质并举转变。成功举办首届“双优”农民合作社发布暨高质量发展培训活动。
按照《南京市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管理办法》、（宁农计〔2019〕40号）、《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金陵惠农贷”和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宁农计〔2021〕26号）、《关于进一步明确农 业融资担保贷款贴息有关事项的通知》（宁农计〔2023〕19 号）和《关于做好2023年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工作的通知》（宁农经〔2023〕12号）要求，规范贴息申报、审核、公示、资金发放等流程，全市农村金融服务水平领先全省。联合市金融局共同举办金融服务乡村振兴专场活动，组织30余家主体与金融机构现场对接；全市“金陵惠农贷”新增投放1185户、16亿元；“金陵惠农小额贷”新增投放17145户、15.3亿元；政策性农业担保贷款新增投放585户、6.01亿元。该指标分值4分，得分4分。
（3） 生态效益
       该指标主要从低碳高效方面考察无高能耗项目。乡村振兴不仅要求农民富，农业强，更要求农村美，全市以“六美”家庭农场、“双优”农民合作社带动引领，推进南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该指标分值4分，得分4分。
（4） 可持续影响
 该指标主要从带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蓬勃发展方面考察2024年底进入金陵惠农贷扶持名录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该指标分值4分，得分4分。
（5） 满意度
该指标主要从总体满意度、实施过程满意度两个方面考量社会公众对南京市农村合作经济专项政策实施的整体满意度是否达到90%。社会公众对南京市农村合作经济专项资金补助实施过程满意度。本次绩效评价主要采用线上问卷的方式开展满意度调查，共对111户经营主体和其他人员开展满意度调查，收回有效问卷111份，其中经营主体占90%。满意度达97.44%。同时，不少农业经营主体也反映，希望政府在土地流转、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机补贴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更大程度地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从而改善农民经营主体的经营状况。该指标分值5分，得分4.2分。
3、 [bookmark: _Toc19476][bookmark: _Toc11113][bookmark: _Toc9020][bookmark: _Toc6651]项目成效
（1） [bookmark: _Toc16251][bookmark: _Toc12397][bookmark: _Toc17878]实施经营主体提振行动，推动主体由数量增长向量质并举转变
以内强素质、外强能力为重点，持续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振行动，推动经营主体由数量增长向量质并举转变。全市纳入全国名录系统的家庭农场7616家、农民合作社3974家，完成60家市级家庭农场、30家市级农民合作社贷款增信名单评审。举办南京市首届农民专业合作社“征东杯”财务比赛暨第二届“双优”农民专业合作社典型征选推介活动。扩大“头雁领飞”影响力，溧水区华成蔬菜专业合作社总经理冯顾城在第六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全国决赛中获二等奖、省首届“职业经理人大赛”一等奖。六合区春华家庭农场获评全国第六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典型。相关工作成效在农业农村部第213期《每日要情》刊发。
（2） [bookmark: _Toc6225]深化政银担企合作改革，提升金融支农惠农水平
2024年是“金陵惠农贷”出台第十年，作为我市“5+3+3”政金合作支农惠农体系核心产品，其在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持续凸显。本年度，市政府将推进农村金融服务创新列为民生实事项目，截至2024年底，五款政金合作产品累计授信703亿元，累计发放贷款259亿元，贷款余额68亿元，惠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10.6万户，为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强劲的金融服务支撑。《引金融“活水”助力乡村振兴》政策性农业贷款专题研究在市政府研究室《调研参考》2024年第18期刊登。
1.政策体系健全有效。一是政策设计完善。2024年，市农业农村局持续优化政策保障，下发《关于优化“金陵惠农贷”相关政策的通知》（宁农计〔2024〕1号），对家庭农场贷款额度标准、风险代偿机制要求、扶持名录主体资质等方面进行优化调整，更好发挥政金合作产品支农惠农效用，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印发《关于做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工作的通知》（宁农计〔2024〕3号），持续做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工作，指导各区推进2024年贴息材料审核工作，汇总贴息资金使用情况，全面参与贴息工作全流程。印发《关于印发<南京市“金陵农园保”贷款实施方案〉的通知》（宁农计〔2024〕25号）《关于印发<南京市“金陵农园保”产品操作规程（试行）的通知》（宁农计〔2024〕41号），创新推出贷款产品“金陵农园保”，推进产品相关宣传推广工作，扩大政策性支农惠农产品受益范围。形成的政策体系走在全省前列。二是数字平台管理。南京市积极打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信息）系统平台，服务全市1.15万家经营主体、3383家“金陵惠农贷”白名单管理主体。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线提供示范等级认定、金融信贷、贷款贴息、数据查询分析等全方位服务；为21家金融机构提供“获客”共享信息，实现主体经营状况和金融服务动态信息化、数字化管理。三是服务平台多元。搭建产权流转交易平台，在全市７个涉农区开展镇街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样板建设，打造镇街普惠金融服务圈，实现人员集中、要素集聚、功能集成、效率提高。创设“科金兴农”服务平台，实现产学研、科金政有机衔接，累计举办50场专场服务对接活动，共邀请政企研近等共2500余人参加，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提升农村金融服务精准度、便捷度。
2.政金农三方共赢。一是有效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南京市通过贷款贴息、保费补贴政策，加速释放财政杠杆红利，“金陵惠农贷”“金陵农担贷”运行以来，累计发放贷款164.3亿元，财政资金投入贷款贴息、保费补助资金共计1.57亿元，杠杆比例1:104.6，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让政府扶持更加精准。二是农业经营主体得实惠。对“金陵惠农贷”“金陵农担贷”贴息比例不低于实际支付利息的40%，累计兑现贷款贴息1.44亿元，受益主体超过5000个；对“金陵农担贷”贷款保费给予50%补助，结合40%贴息政策，实现全省农担贷融资成本最低。2024年共兑现贴息资金2819.86万元，下达保费补助资金1,310.88万元，全市农业经营主体综合融资成本仅为2%。三是银行放贷无后顾之忧。2024年风险代偿2笔、183.61万元，累计审核通过风险代偿资金2567.85万元，代偿率0.39%，有效激发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积极性，让金融机构吃上“定心丸”。政银合作实现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将免抵押低息贷款投放到广大农村市场，让农业主体“得实惠”，实现三方共赢。
3.产品设计日趋丰富。一是产品体系健全。针对不同类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需求，分类推出四款政金合作产品，实现了 “家庭承包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五类主体、“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四项经营，“生产、生活”两个维度全覆盖。2024年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创新推出“金陵农园保”贷款产品，重点支持年经营收入500万元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使主体扶持更加精准。二是特色产品频出。南京政金合作银行也已由最初的3家拓展到21家，并相继创新推出农机云贷、种植e贷、邮农E贷等个性化创新性农业金融产品，做大做强“链”式服务，有力有效支撑农业产业链发展。三是融资渠道多元。各合作银行在出台特色贷款产品基础上，还积极与担保公司、保险公司、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展开合作，对优质农业主体配套提供债券发行、股权融资、保险融资等多元融资渠道，让金融产品更可达、更易达，极大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元化资金需求。
4.有效降低金融风险。一是财政资金风险可控。“金陵惠农贷”风险代偿要求合作银行要对代偿资金尽职追偿，同时启动法律追偿程序，保障财政资金投放风险可控，代偿率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二是源头避免非法集资。“金陵惠农贷小额贷”可用于农户日常生活，利率低、普惠性强、应用范围广，可以满足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正常资金需求，从源头上避免了非法集资的风险隐患。三是严格审核补贴资金。“金陵惠农贷”从扶持名录更新到贴息资金发放，一系列工作中都会对主体资质、信用情况、质量安全等表现进行多轮审核研判，只选择最优质的核心主体纳入扶持名录，最大可能减少了主体经营风险所带来的财政资金损失的可能性。
（3） [bookmark: _Toc6603][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7]增强集体“造血”功能，提升新型集体经济发展水平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5]开展全市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一增一减双提升”行动，落实中央省市资金1680万元扶持12个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举办2024南京农村集体资源资产招商推介会，现场贷款签约23亿元。深入开展闲置集体资产盘活行动，全年盘活集体闲置资产3万平方米，增加集体经营性收入1050万元。承担全国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建设整市试点、2024年全国改革试验区拓展试验任务两项国家试点，制定6个重点交易品种操作细则，全省首笔农业碳汇交易在高淳成功交易，推进市农村产权交易信息服务平台与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数据互联互通。全年交易额21.4亿元，同比增长10%，较2022年试点前增长72.5%。相关工作成效入选农业农村部《农村工作通讯》及第188期《每日要情》。
[bookmark: _Toc6709][bookmark: _Toc13949][bookmark: _Toc20492][bookmark: _Toc27875]四、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28844][bookmark: _Toc19691][bookmark: _Toc24422][bookmark: _Toc20755]（一）项目预算有待进一步优化调整
高淳区建设合作社财务电算化和标准化管理项目未能落实好年初安排的指导性任务，江宁区农村产权交易市场规范化能力提升项目资金因未实施而未使用，统筹安排至其他指导性任务中使用，影响项目成效。资金统筹安排未能体现合理性与前瞻性，导致资源使用效率低下。
[bookmark: _Toc18526][bookmark: _Toc5893][bookmark: _Toc6336][bookmark: _Toc3858][bookmark: OLE_LINK46]（二）部分建设项目进度滞后,项目管理有待加强
2023-2024年度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公开招投标以及竞争性项目24个，已完工项目有22个，已验收项目9个。占比37.50%。六合区2023年度集体经济项目因前期立项、制定实施方案等前期手续办理周期延长，高淳区2024年度项目因规划调整、审批流程复杂导致建设项目实施进度受到影响。六合区2023年度集体经济项目合同履约合规性管理需要进一步加强。
[bookmark: _Toc19711][bookmark: _Toc10600][bookmark: _Toc1661][bookmark: _Toc20425]（三）部分项目资金执行率不高
一是理解偏差，区级农业农村部门对于项目资金的执行程度理解不够清晰，认为资金下拨街道即完成预算支出，二是部分区对资金未能做到完成一项，拨付一项，具体工作要求整体项目资金共同推进，要求项目全部完成验收后统一拨付，未能区分奖补类和建设类资金差别，导致资金预算执行进度慢。未按项目进度支付资金。
[bookmark: _Toc13112][bookmark: _Toc12954][bookmark: _Toc29089][bookmark: _Toc12637]五、有关建议
[bookmark: _Toc7968][bookmark: _Toc24064][bookmark: _Toc19797][bookmark: _Toc9870][bookmark: OLE_LINK47]（一）统筹安排项目资金，提高资金利用率
建议“大专项+任务清单”中指导性任务应根据当地发展需要，区分轻重缓急确定实施，在同一大专项内可调剂使用资金。对个别年初安排的项目资金结余部分要及时调整至任务内其他项目，实现任务完成计划的动态调整机制，从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
[bookmark: _Toc18764][bookmark: _Toc19024][bookmark: _Toc25371][bookmark: OLE_LINK49][bookmark: OLE_LINK48]（二）督促项目开展，加快实施进度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市、区两级管理部门均要对竞争类项目实施进展情况进行跟踪监督，以推进加快项目前期进度，减少财政资金的滞留时间，从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bookmark: _Toc10770][bookmark: _Toc11434][bookmark: _Toc9040][bookmark: OLE_LINK50]（三）加强资金管理，提升预算执行率
建议区级管理部门在项目批复中明确项目资金补助标准或金额，以便后期拨款有据可依。项目资金转移支付过程中，区级需加快资金拨付进度，确保奖补资金及时到位、发挥作用。合同签订环节加强支付进度方面的约束条款，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分阶段付款，避免项目未验收资金原封不动的现象。压实责任，定期分析执行数据，对进度滞后的项目及时预警纠偏，切实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bookmark: _Toc19911][bookmark: _Toc25885][bookmark: _Toc21999]（四）提高项目入库管理力度
运用信息化手段跟踪项目进度，完善项目库全周期管控，严格执行“先入库后实施”原则，实施“立项-储备-实施-退出”闭环管理，未入库项目一律不得安排预算，助力资金精准投放，优化资金配置效率。定期动态清理停滞项目，对一直未启动的项目强制退出并回收资金，避免资源浪费。
[bookmark: _Toc5268][bookmark: _Toc18063][bookmark: _Toc25562]（五）积极开展培训，提高业务和管理能力
建议围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建设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制定培训实施方案和培训计划，采取现场会、培训会等多种形式，对经营主体、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交易业务人员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宣传相关政策法规，切实提高合作社、家庭农场人员的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提升农村产权交易人员业务水平。
[bookmark: _Toc1899][bookmark: _Toc16423][bookmark: _Toc26361][bookmark: _Toc12725]六、评价工作开展情况及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一）评价组织实施
[bookmark: _Toc109806410][bookmark: _Toc106904327][bookmark: _Toc106910797][bookmark: _Toc109806411][bookmark: _Toc106904328]南京市农业农村局组成绩效评价小组，对市本级、江宁区、浦口区、六合区、溧水区等8个区项目进行现场核查，检查项目实施方案与项目具体开展情况的一致性，收集项目核查验收报告、招标采购资料、中标通知书、有关合同等资料，并实地抽查部分项目，深入了解项目实施带来的效益情况。
[bookmark: _Toc27077]（二）评价方法
[bookmark: _Toc106910792][bookmark: _Toc106904323][bookmark: _Toc109806406]本次评价以比较法为主，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法等方法为辅，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办法开展评价。即在比较分析和评定的基础上最终通过得分多少将项目绩效评定为优、良、一般、较差四个等级，得分90分以上为优秀、80-90（不含）分为良好、60-80（不含）分为一般、60分以下为较差。
[bookmark: _Toc11380]（三）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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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4年南京市农村合作经济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表
	指标
	指标值
	权重
	评价依据
	评分标准
	得分
	备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决 策
（17分）
	项目立项
（5分）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2
	考察项目立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发展规划以及部门职责，用以反映和考核专项立项依据情况。
	①项目立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或者与国家或行业发展计划有效对接；
②项目立项是否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门履职所需；
③项目立项为自上而下政策实施或者部门自主决策；如为自主决策考量决策依据的充分规范性（项目立项需求是否有实际情况或数据支撑，结论是否明确）；
④项目是否设立了规划和设想目标。以上条件均满足得满分，否则扣相应权重分。
	2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3
	考察专项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财政专项资金要求，用以反映和考核专项立项程序的规范情况。
	①新建项目事前是否组织必要性、可行性、资金规模和绩效目标论证；
②项目需求论证是否周密详实，是否留有论证分析记录；
③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决策程序，且手续完备；
④是否存在未批先建、边批边建现象。以上条件均满足得满分，否则扣相应权重分。
	3
	

	
	绩效目标
（6分）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3
	考察专项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专项绩效目标与专项实施的相符情况。
	①专项是否有绩效总目标；是否设置了产出和效果核心绩效指标；②专项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是否具有相关性③专项目标设置是否达到或超过了评价项目建设阶段所提出的规划和设想目标；④是否与预算确定的专项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以上条件均满足得满分，否则扣相应权重分。
	3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3
	考察专项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专项绩效目标的明细化程度。
	①是否将项目总目标及年度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
②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
③指标值是否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以上条件均满足得满分，否则扣相应权重分
	3
	

	
	资金投入
（6分）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3
	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有明确标准，资金额度与年度目标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编制的合理性。
	①采购预算编制是否经过论证；
②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是否匹配；
③预算测算依据是否充分，是否按照标准编制；
④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是否与工作任务相匹配。以上条件均满足得满分，否则扣相应权重分。
	2.82
	3-3*(253.97+50)/5021.69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3
	项目资金分配依据是否充分，项目资金分配是否合理
	项目资金分配依据充分，资金分配合理得满分，否则根据情况扣分。
	2.82
	3-3*(253.97+50)/5021.69

	过程（23分）
	资金管理
（10分）
	资金到位率
	100%
	3
	市级资金是否按时全部对接到项目。
	以市级文件发文日期顺延10个自然日为时间起点，资金全部对接到项目为时间终点，终点时间减起点时间满足≤60日的，得2分；60～90日的，按比例得分；90日以上的不得分。
	3
	

	
	
	预算执行率
	100%
	4
	截至市级下达资金文件中规定的项目完成时间，资金支出比例是否达到100%以上。
	年度资金预算执行率≥100%的得4分，执行率在70%～100%之间的按比例得分，执行率低于70%的，不得分。
	3.47
	4,354.26/5021.69=86.71%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3
	项目安排是否符合《南京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项目扶持方向不符合《南京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一个项目扣1分，扣完为止。
	3
	

	
	组织实施
（13分）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4
	项目实施单位的业务管理制度、资金管理制度是否健全，用以反映和考核业务管理制度、资金管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情况。
	①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管理制度；
②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
③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业务和资金管理制度；
④业务和资金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以上条件均满足得满分，否则扣相应权重分。
	4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3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是否有效
	项目制度执行有效得满分，否则每有一项未有效执行，扣10%权重分，扣完为止。
	3
	

	
	
	项目库管理
	建立
	3
	是否按要求纳入项目库。
	项目入库是否及时充分、程序是否规范、内容是否完整，有无专家论证意见，项目安排是否从入库项目中选择等方面，发现1个问题扣0.5分，扣完为止。
	1.5
	项目入库动态管理方面有待加强

	
	
	项目信息管理规范性（信息公开）
	规范
	3
	评价资金项目信息公开和公示公告制度执行情况，各类检查、绩效评价整改落实情况，以及按照要求公开衔接乡村振兴有关政策、资金使用和项目安排等情况。
	根据实际情况评分，未及时公开公示或未及时落实整改要求的，每发现一次（项）扣 1分，扣完为止。
	3
	

	产 出（39分）
	产出数量
（22分）
	建设合作社财务电算化和标准化管理数量
	≥市下达各区约束性任务指标
	3
	建设合作社财务电算化和标准化管理数量是否达标。
	合作社财务电算化和标准化管理数量达到市下达各区约束性任务指标得满分，每少一个扣10%的权重分。
	2.31
	(847-824)*10%

	
	
	农村产权交易市场规范化能力提升数量
	≥市下达各区约束性任务指标
	3
	农村产权交易市场规范化能力提升数量是否达标。
	农村产权交易市场规范化能力提升数量达到市下达各区约束性任务指标得满分，每少一个扣10%的权重分。
	2.4
	浦口区未完工，江宁区已统筹

	
	
	2023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数量
	12个
	4
	2023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数量是否达标。
	2023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数量达到市下达各区约束性任务指标得满分，每少一个扣10%的权重分。
	3.6
	六合区2023年度未完工1个

	
	
	2024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数量
	12个
	4
	2024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数量是否达标。
	2024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数量达到市下达各区约束性任务指标得满分，每少一个扣10%的权重分。
	3.6
	高淳区2024年度未完工1个

	
	
	年带动“金陵惠农贷”投放
	12亿元
	4
	2023年“金陵惠农贷”全年发放数。
	2024年“金陵惠农贷”全年发放数超过12亿元，得4分。若未达，按比例得分。
	4
	

	
	
	“金陵农担贷”保费减免
	1000万元
	4
	“金陵农担贷”保费减免
	2024年“金陵惠农贷”保费减免1000万元，得4分。若未达，按比例得分。
	4
	

	
	产出质量
（7分）
	农村集体经济项目经济效益提高
	提高
	3
	农村集体经济项目经济效益是否得到提高。
	经济效益有效提高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2
	六合区集体经济项目实施进度慢，经济效益尚未得到体现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2
	项目工程质量水平是否满足设计要求，达到合同约定要求，工程验收是否合格。
	工程质量达到合同约定要求，工程验收合格得满分，若未达，按比例得分。
	0.75
	共有24个项目，已完工22个，验收9个，得分=9/24*2

	
	
	跟踪督促及问题整改
	整改到位
	2
	项目在审计、督查、巡视等工作中被检查出来问题的整改落实的及时性和有效性，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对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
	①项目根据审计、督查、巡视等工作中被检查出来的问题及时根据相应要求进行整改；
②整改措施全面有效，符合相关要求。以上条件均满足得满分，否则扣相应权重分。
	1.8
	六合区2023年度集体经济项目问题整改未到位，2024年度问题未整改。

	
	产出时效
（5分）
	按时完成
	按时
	5
	项目是否按计划工期完成。
	项目按计划工期完成得满分，否则，每有一项未完成扣15%权重分，扣完为止。
	2.75
	  高淳区2024年集体经济项目1个未完工，
六合区2023年集体经济项目1个工期延迟，1个2023年集体经济项目未完工

	
	产出成本
（5分）
	减轻新型经营主体融资成本
	≥40%
	5
	市级实际兑现贴息资金占申请贷款的经营户实际支付银行利息的比例。
	市级实际兑现贴息资金占申请贷款的经营户实际支付银行利息的比例达到40%以上得满分，40%及以下，每降低5%扣10%的分值，扣完即止。
	5
	

	效 益（21分）
	经济效益
（4分）
	带动社会资本投入
	50倍
	2
	专项贴息资金的投入能否有效发挥财政资金乘数、带动农业直接投资。
	年度内带动经营主体达到50倍的得满分，50倍以下的，降低5%扣10%的分值，扣完即止。
	2
	

	
	
	引导农村产权进场交易量
	12亿元
	2
	引导农村产权进场交易量情况。
	年度内引导农户产权进场交易量达12亿元的得满分，12亿元以下的，每降低1亿元扣10%的分值，扣完即止。
	2
	

	
	社会效益
（4分）
	降低农业企业融资成本
	降低
	2
	项目是否降低了贴息名录中农业企业的融资成本。
	贴息名录中农业企业的融资成本下降得2分，否则不得分。
	2
	

	
	
	社会反响
	社会反响积极
	2
	支持项目获得奖项、媒体报道情况。
	单个国家级报道或奖项得2分，单个省级报道或奖项得1分，单个市级报道或奖项得0.5分，上限2分。
	2
	

	
	生态效益
（4分）
	低碳高效
	低能耗
项目
	4
	无高能耗项目。
	补贴项目中存在一个高能耗项目扣0.5分，扣完为止。
	4
	

	
	可持续
发展
（4分）
	带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蓬勃发展
	年初
目标
	4
	2024年底进入金陵惠农贷扶持名录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
	2024年底进入金陵惠农贷扶持名录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完成年初目标得满分:每减少100户扣10%，扣完为止。
	4
	

	
	满意度
（5分）
	总体满意度
	≥90%
	2
	社会公众对南京市农村合作经济专项政策实施的整体满意度是否达到90%。
	针对项目涉及人员进行满意度调查，满意度≥90%的得2分；85%≤满意度＜90%得1.5分；80%≤满意度＜85%得1分，75%≤满意度＜80%得0.5分，＜75%不得分。
	2
	

	
	
	实施过程满意度
	≥80%
	3
	社会公众对南京市农村合作经济专项资金补助实施过程满意度
	针对项目涉及人员进行满意度调查，资金拨付及时满意度≥80%得1分，否则不得分；相关部门指导申报满意度≥80%得1分，否则不得分；认为专项资金产生积极效果的≥80%得1分，否则不得分。
	2.2
	六合区集体经济项目资金拨付及时性有待加强

	合计
	
	
	
	100
	
	
	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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